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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书证提出命令”的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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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对《民事诉讼证据》进行了修订，新增了“书证提出命令”的申请条件的规定，对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进行了完

善和补充，那么“书证提出命令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？

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，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，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

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。

申请理由成立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，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，由申请人负担。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

不提交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。

《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（2019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当事人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，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

内容、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、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。

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、习惯等因素，结合案件的事实、证据，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

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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